
股票简称
：

怡亚通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３

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１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已由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７

，

１４８

，

５１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２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８

元），共计转增

１２３

，

５７４

，

２５８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７９

，

０８７

，

５２５．１２

元（含

税）。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４７

，

１４８

，

５１６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７０

，

７２２

，

７７４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本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１９

深圳市联合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８３ ＳＡＩＦ ＩＩ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０８＊＊＊＊＊２１４

深圳市联合精英科技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６２５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０８０ Ｋ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五、本次所转增股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转增股本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５

，

１４８

，

５１６ ７４．９１％ ９２

，

５７４

，

２５８ ２７７

，

７２２

，

７７４ ７４．９１％

１

、国家持股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１

，

６４４

，

４６２ ５７．３１％ ７０

，

８２２

，

２３１ ２１２

，

４６６

，

６９３ ５７．３１％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４１

，

６４４

，

４６２ ５７．３１％ ７０

，

８２２

，

２３１ ２１２

，

４６６

，

６９３ ５７．３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４

、外资持股

４３

，

５０４

，

０５４ １７．６０％ ２１

，

７５２

，

０２７ ６５

，

２５６

，

０８１ １７．６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４３

，

５０４

，

０５４ １７．６０％ ２１

，

７５２

，

０２７ ６５

，

２５６

，

０８１ １７．６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５

、高管股份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三、股份总数

２４７

，

１４８

，

５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３

，

５７４

，

２５８ ３７０

，

７２２

，

７７４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

３７０

，

７２２

，

７７４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８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４１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 系 人：梁 欣、常晓艳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１８１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０７３４－３１７２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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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中银中国混合， 场内基金简称： 中银中国，

基金代码：

163801

） 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4

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本基金实施分红。 现将分

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以

2009

年

5

月

14

日已实现

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 本基金决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 剩余部分仍

保留在基金资产中。

二、 收益分配时间

1

、 权益登记日：

2009

年

5

月

27

日

2

、 场外除息日：

2009

年

5

月

27

日

3

、 场内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1

日

4

、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2

日

三、 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 收益发放办法

1

、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09

年

6

月

2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09

年

5

月

27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

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2009

年

6

月

2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本次分红情况。

五、 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2004

］

78

号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 及财

税 【

2008

】

1

号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

税。

2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 提示

1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出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

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 （即场内） 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于注册登记

系统 （即场外） 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分红再投资方式， 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

是现金分红； 分红再投资部分以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3

、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2009

年

5

月

27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

或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

请

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 权益分派期间

(5

月

25

日至

5

月

27

日

)

暂停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5

、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

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021-38834788)

咨询相关事宜。

6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 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不会降低基金

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5

月

25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在中银直销、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民生银

行、 中信银行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经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 协商决定， 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 正式推出本公司旗下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

优选混合， 基金代码：

163807

） 的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基金转换业务

（一） 办理时间

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开通， 本基金转换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日 （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时除外）。 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开放日的具体交

易时间可能有所不同， 投资者应参照相关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二） 适用基金本基金

转换业务适用于中银优选混合与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中银中国混合 （

163801

）、 中银货币

（

163802

）、 中银增长股票 （

163803

）、 中银收益混合 （

163804

）、 中银策略股票 （

163805

） 之间的相互转

换及中银优选混合转为中银增利债券 （

163806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

否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

（三） 办理机构

投资者目前可以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民生银行、 中信银行的营业网点及通

过网上直销的方式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本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 增加或变动办理机构， 本公司将按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四） 基金转换费率及转换公式

（

1

） 混合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互转， 转换费为转出基金的相应赎回费。

（

2

） 混合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转为货币基金， 转换费为转出混合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的相应赎回

费。

（

3

） 货币基金转为混合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转换费为转入混合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的相应申购

费。

（

4

） 混合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转为债券基金， 转换费为转出混合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的相应赎回

费。

（

5

） 债券基金转为货币基金， 转换费为转出债券基金相应赎回费。

（

6

） 网上直销基金转换费为各基金相应的网上直销申购、 赎回费率。

（

7

）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费的计算方法参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

规定进行。 本公司在不损害各基金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公式并公告。

（五） 基金转换的程序

（

1

） 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持有人必须根据本公司与相关销售机构规定的手续， 在开放日的交易时间段内提出基金转换申

请。

（

2

） 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本公司以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申请日 （

T

日）， 并在

T+1

工作日对该交易的有效

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可在

T+2

工作日及之后到其提出基金转换申请的网点或网站进行成交查询。

（六）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本系列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转换， 申请转换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1000

份。

（七） 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

1

） 基金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 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 交易时间结束后即不得撤

销。

（

2

） 基金持有人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T+1

工作日为基金持有人办理相关的注

册登记手续。

（

3

） 本公司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公告。

三、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 中国银行

网站：

www.boc.cn

客户服务热线：

95566

2

、 交通银行

网站：

www.bankcomm.com

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3

、 中信银行

网站

: bank.ecitic.com

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4

、 民生银行

网站：

www.cmb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5

、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bocim.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66

；

021-38834788

四、 重要提示

1

、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管理基金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其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 投资者欲

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亦可到本公司网站 （

www.bocim.

com

） 或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

021-3883-4788

；

400-888-5566

） 查询。

2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诚实信用、 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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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提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未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中国石化境内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股东年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备查文件为股东大会决议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石化

"

）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正，在中国北京市朝阳

区亮马桥路

50

号凯宾斯基饭店召开了二零零八年股东年会（

"

股东年会

"

）。 股东年会由中国石化董事会（

"

董事会

"

）召集，董事长苏树林先生主持，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1

人，共持有中国石化

73,161,264,084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中国石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共

86,702,439,000

股

)

的

84.3820％

，股东年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中国石化

《公司章程》等规定。

经股东年会审议并逐项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案：

普通决议案：

一、审议通过中国石化《第三届董事会工作报告》（包括二零零八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年会以

72,994,034,673

股同意，

23,0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及

0.0000％

，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审议通过中国石化《第三届监事会工作报告》（包括二零零八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年会以

72,994,033,173

股同意，

22,5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及

0.0000 ％

，通过了该项议案。

三、审议通过中国石化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经审核财务报告和合并财务报告。

股东年会以

72,234,578,273

股同意，

10,896,500

股反对， 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 （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9％

及

0.0151％

，通过了该项议案。

四、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200

亿元。

股东年会以

72,994,450,473

股同意，

47,7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及

0.0001％

，通过了该项议案。

五、审议通过中国石化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股东年会以

72,994,354,473

股同意，

143,7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及

0.0002％

，通过了该项议案。

六、 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中国石化二零零九年度境内及境外

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股东年会以

72,993,133,473

股同意，

1,417,7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1％

及

0.0019％

，通过了该项议案。

七、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二零零九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股东年会以

72,989,355,473

股同意，

5,181,5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9 ％

及

0.0071 ％

，通过了该项议案。

八、选举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一）选举苏树林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772,975,859

股同意，

188,090,514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2％

及

0.2578％

，选举苏树林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

（二）选举王天普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780,012,159

股同意，

181,431,514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3％

及

0.2487％

，选举王天普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

（三）选举张耀仓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773,592,159

股同意，

187,851,514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5％

及

0.2575％

，选举张耀仓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

（四）选举章建华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779,634,859

股同意，

181,431,014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3 ％

及

0.2487 ％

，选举章建华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五）选举王志刚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681,174,219

股同意，

277,685,954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94 ％

及

0.3806 ％

，选举王志刚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六）选举蔡希有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780,012,159

股同意，

181,431,514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3 ％

及

0.2487 ％

，选举蔡希有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七）选举曹耀峰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773,353,159

股同意，

188,090,514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2 ％

及

0.2578 ％

，选举曹耀峰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八）选举李春光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773,353,159

股同意，

188,090,514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2 ％

及

0.2578 ％

，选举李春光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九）选举戴厚良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641,334,340

股同意，

271,250,436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80 ％

及

0.3720 ％

，选举戴厚良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十）选举刘运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773,353,159

股同意，

188,090,514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2 ％

及

0.2578 ％

，选举刘运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

（十一）选举刘仲藜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808,946,273

股同意，

153,268,0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9 ％

及

0.2101 ％

，选举刘仲藜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十二）选举叶青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811,238,273

股同意，

150,976,0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1 ％

及

0.2069 ％

，选举叶青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十三）选举李德水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811,238,273

股同意，

150,976,0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1 ％

及

0.2069 ％

，选举李德水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十四）选举谢钟毓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811,238,273

股同意，

150,976,0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1 ％

及

0.2069 ％

，选举谢钟毓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十五）选举陈小津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年会以

72,808,946,273

股同意，

153,268,0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9 ％

及

0.2101％

，选举陈小津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石化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周原先生、董事石万鹏先生、姚中民先生、范一飞先生不再担任董事

职务。中国石化对他们为中国石化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各退任之董事已向中国石化确认他们与董事

会并没有不同意见或没有任何事宜向股东说明。

九、选举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一）选举王作然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股东年会以

72,754,001,012

股同意，

234,421,161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88％

及

0.3212％

，选举王作然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

（二）选举张佑才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股东年会以

72,874,510,255

股同意，

113,917,418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9 ％

及

0.1561 ％

，选举张佑才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监

事会监事。

（三）选举耿礼民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股东年会以

72,874,513,255

股同意，

113,957,418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9％

及

0.1561％

，选举耿礼民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

（四）选举邹惠平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股东年会以

72,874,505,255

股同意，

113,962,418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9％

及

0.1561％

，选举邹惠平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

（五）选举李永贵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股东年会以

72,874,505,255

股同意，

113,922,418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9％

及

0.1561％

，选举李永贵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

另外，刘晓洪先生、周世良先生、陈明政先生及苏文生先生已通过职工民主选举方式当选为中国石化

第四届监事会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康宪章先生、张继田先生、崔国旗先生、李忠华先生不再担任中国石化监事。 中国石

化对他们为中国石化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各退任之监事已向中国石化确认他们与监事会并没有不

同意见或没有任何事宜需向股东说明。

十、审议通过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和监事服务合同（含薪酬条款）。

股东年会以

72,981,929,673

股同意，

6,843,1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及

0.0094％

，通过了该项议案。

十一、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更换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所需的各项有关

申请、报批、披露、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股东年会以

72,987,950,873

股同意，

1,449,3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0％

及

0.0020％

，通过了该项议案。

特别决议案：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股东年会以

72,995,325,473

股同意，

3,469,1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

及

0.0048％

，通过了该项议案。

十三、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上述《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修订所需的各项

有关申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包括依据有关审批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股东年会以

72,996,537,573

股同意，

2,228,10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

及

0.0031％

，通过了该项议案。

十四、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股东年会以

69,335,766,759

股同意，

3,641,075,250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106％

及

4.9894％

，通过了该项议案。

十五、审议通过给予中国石化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建议。

股东年会以

69,933,661,117

股同意，

3,227,600,967

股反对，分别占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884％

及

4.4116％

，通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中国石化《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规定，第八项议案的表决采用了累积投票制。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被委任为股东年会的点票监察员

[

注

]

。 中国石化境内

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李丽萍、李宁惕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年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股

东年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

律和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 中国石化

A

股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半起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停牌，并将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半起复牌。

承董事会命

陈革

董事会秘书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注

:

中国石化的投票结果已由执业会计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毕马威的工作只限于应中国石化

要求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执行若干程序， 以确定中国石化编制的投票结果概要是否与由中国石化收

集并向毕马威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 毕马威就此执行的工作并不构成按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 《核数准

则》所进行的审计或审阅工作，毕马威也不会就与法律解释或投票权有关的事宜作出确认或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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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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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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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2

日下午以现场会议方

式在中国石化总部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中国石化十四位董事出席了会议，

董事张耀仓先生因公务不能出席会议，授权委托王志刚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苏树林先生主持。

经审议，出席会议的董事以逐项表决方式一致同意如下事项：

一、董事会选举苏树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王天普先生、张耀仓先生为副董事长。

二、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薪酬与考核三个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王天普先生，副主任委员叶青先生，委员张耀仓、章建华、王志刚、戴厚良、

李德水、谢钟毓六位先生组成。

（二）审计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刘仲藜先生，委员李德水、谢钟毓两位先生组成。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叶青先生，委员李德水、陈小津、李春光三位先生组成。

三、董事会聘任王天普先生为总裁；聘任章建华、王志刚、蔡希有、戴厚良先生为高级副总裁；聘任张克

华、张海潮、焦方正、雷典武先生为副总裁；聘任王新华先生为财务总监。 张克华、张海潮、焦方正、雷典武及

王新华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其他人员的简历见中国石化

2009

年

3

月

30

日刊登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四、董事会聘任陈革先生为董事会秘书（陈革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五、董事会委任王天普先生、陈革先生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所指的授权代表；黄文生先生为对

口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事务代表。 授权董事会秘书办理上述有关事项及签署有关文件。

六、董事会同意设立中国石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承董事会命

陈革

董事会秘书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于本公告日期，中国石化的非执行董事为：苏树林先生、张耀仓先生、曹耀峰先生、李春光先生、刘运先

生；执行董事为：王天普先生、章建华先生、王志刚先生、蔡希有先生、戴厚良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为：刘仲

藜先生、叶青先生、李德水先生、谢钟毓先生、陈小津先生。

附件：

张克华，

55

岁，中国石化副总裁。 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一九九四年二月起任

原中国石化总公司第三建设公司副经理；一九九六年四月起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工程建设部副主任（工程建

设公司副经理）；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工程建设部副主任；二零零二年九月起任中国

石化集团公司工程建设管理部主任；二零零四年十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二零零七年六月

兼任中国石化工程部主任。 二零零六年五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张海潮，

52

岁，中国石化副总裁。 张先生是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一九九八年三月起任浙江石

油总公司副总经理；一九九九年九月起任浙江石油总公司总经理；二零零零年二月起任中国石化浙江石油

公司经理；二零零四年四月起任中石化碧辟浙江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二零零四年十月起任中国石化

销售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副经理；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二零零六年六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二零零三年四月起任中国石化第

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焦方正，

46

岁，中国石化副总裁。 焦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一九九九年一月起任

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总地质师； 二零零零年二月起任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副经理兼总地质

师；二零零零年七月起任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二零零一年三月起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

发事业部副主任；二零零四年六月起任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 二零零六年十月起任中国石化副

总裁。

雷典武，

46

岁，中国石化副总裁。 雷先生是高级工程师，大学文化。 一九九五年十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

公司副经理；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起任中国东联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发展部主任；一九九八年五月起任扬

子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一九九八年八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一九九九年三月起任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发展计划部副主任

(

挂职

)

；二零零零年二月起任中国石化发展计划部副主任；二零

零一年三月起任中国石化发展计划部主任； 二零零九年三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发

展计划部主任。

王新华，

53

岁，中国石化财务总监。 王先生是教授级高级会计师，大学文化。 二零零一年一月起任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务计划部副主任；

二零零四年十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务计划部主任； 二零零八年五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财务部主任；二零零九年三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部主任。

陈革，

46

岁，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 陈先生是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一九八三年七月起在北京

燕山石化公司工作；二零零零年二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局副主任；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起任中国石化

董事会秘书局主任。 二零零三年四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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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

中国石化总部召开。

会议由股东代表监事王作然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

9

名，实到监事

8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选举一致同意：王作然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张佑才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副主席。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600421

证券简称
：

*ST

国药 公告编号
：

临
2009-26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5

月

21

日， 《中国证券报》

B02

版刊登文章 《谨防重组预案助长炒作之风》 （以下简称

"

该

报道

"

）， 并被部分网站转载， 经核实， 本公司针对该报道涉及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

、 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上海凯迪母公司净资产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的账面值为

854,428,

521.86

元 （未经审计）， 上海凯迪资产构成中除对

7

家子公司的长期投资

0.6615

亿元外， 其余资产主要为

其他应收款

9.18

亿元及货币资金和少量固定资产等， 该其他应收款主要是上海凯迪为子公司房地产开发

所垫付的资金。 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上海凯迪合并财务报表 （未经审计）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

1,029,228,555.56

元。 上述差异主要系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要求，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成本法核算， 但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要按权益法进行调整。 即上

海凯迪母公司对

7

家子公司以成本法核算的投资成本为

0.6615

亿元， 但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上海凯

迪下属的

7

家子公司未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合计约为

2.98

亿元 （不考虑股权比例），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 已经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对

7

家子公司按照权益法进行了相应调整， 同时对内部往来等编制

合并报表涉及的其他事项也进行了专门调整。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 的相关要求制作了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预案》 （以下简称

"

《重组预案》

"

）， 《重组预案》 对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包括主要历史财务指标、 估

值及拟定价、 未来盈利能力等进行了相应的披露。 关于上海凯迪的历史主要财务指标已在 《重组预案》

进行了披露， 在相关审计工作完成， 上海凯迪经审计的具体财务资料将在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中进行披露。

2

、 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 上海凯迪母公司净资产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的账面值为

854,428,

521.86

元， 预评估值为

2,229,258,050.00

元。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 企业资产评估是以独立的法人主体为单位进行的， 而不存在合并报

表评估值的问题。 对于包含

7

家子公司的上海凯迪， 资产评估机构以上海凯迪母公司 （法人单位） 为主

体进行了预评估， 得出了上海凯迪母公司净资产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预评估值为

2,229,258,050.00

元的

结论是符合相关评估准则规定的。

本次评估增值主要系上海凯迪的各长期投资单位的存货 （房产和土地） 增值而造成的长期投资评估

增值。 在 《重组预案》 中

"

上海凯迪的预估值及拟定价

"

部分已对各预估主体的具体增值原因进行了详

细说明， 以对子公司上海久禄的增值原因说明部分为例， 详细说明了上海久禄下属三个项目的预评估情

况：

上海久禄目前开发的项目有龙华东路

839

号住宅小区、 杨浦区光源电子科技中心和上海凯迪集团研

发总部。 其中： 龙华东路

839

号住宅小区项目评估基准日存货

-

开发成本帐面存货余额为

4

亿元， 评估值

7.93

亿元， 评估增值

3.93

亿元。 杨浦区光源电子科技中心项目评估基准日开发成本帐面存货余额为

2.78

亿元， 评估值

2.94

亿元， 评估增值

0.16

亿元。 上海凯迪集团研发总部项目评估基准日开发成本帐面存货

余额为

0.38

亿元， 评估值

0.40

亿元， 评估增值

0.02

亿元。

根据上述三个项目预评估增值情况， 最后得出

"

上海凯迪对上海久禄的长期投资账面值为

0.15

亿元，

投资比例为

100%

。 经测算上海久禄净资产账面值为

2.70

亿元， 预评估值为

6.85

亿元。 因此， 上海凯迪

对上海久禄的长期投资的评估值为

6.85

亿元

"

的概括性结论。 其他子公司的具体增值原因在该部分也有

相应表述。 本次各个项目公司预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其项目开发土地取得时间大部分在

2003

年前后，

近几年土地、 房地产市场价值迅速增长， 本次预评估是根据评估基准日房地产市场公允价值为依据， 导

致各个房地产项目评估增值较大进而导致各个项目公司评估增值。

本公司董事会在完成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审计、 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后， 将再次召开董事会

审议具体的重组方案，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 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

在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中予

以披露。

关于本次重组涉及的风险因素及审批事项已在

5

月

13

日公告的 《重组预案》 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将

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本公司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址

www.sse.com.cn

）， 指

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网站、 报刊

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601699

股票简称
：

潞安环能编号
：

2009-012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

公司

"

或

"

我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二

○○

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十七人， 实到董事十六人， 其中传

真表决董事六人， 公司董事刘仁生先生因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也未委托其它董事代为表决， 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任润厚先生主持， 公司二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

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 《关于整合山西蒲县黑龙强肥煤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 《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 的有关精神和公司

"

十一五

"

资源储备和发展战略

规划的要求， 为充分发挥公司在整合地方煤炭资源中的优势， 进一步提高公司煤炭资源储量和产能、

丰富公司煤炭品种结构， 经与山西蒲县黑龙强肥煤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黑龙强肥煤

"

） 协商

,

公司拟

出资重组黑龙强肥煤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1

、 黑龙强肥煤公司基本情况

黑龙强肥煤公司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蒲县黑龙关镇西沟村， 由自然人邱寅峰出资设立， 公司注册资

本

5500

万元， 邱寅峰占

100%

股权。 该公司由原蒲县黑龙关镇长城煤矿、 蒲县黑龙关镇长城二矿、 蒲

县黑龙关镇西沟村煤矿三个矿整合而成， 井田面积

4.7441

平方千米， 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

21

万吨

/

年，

批准开采

2#

、

11#

煤层， 煤种为肥煤和主焦煤。

2007

年，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批复同意该矿按

30

万吨

/

年的生产规模进行改扩建 （晋煤行发 ［

2007

］

1690

号文件）。

2007

年

11

月， 该公司又向临汾市国土资

源局行文申请了面积

41.9

平方千米的

11#

煤层补充勘探计划， 规划生产能力为

180

万吨

/

年 （待批）。

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 （晋国土资源储备字 ［

2007

］

572

号）， 矿井

2#

、

11#

煤层保有储量

3026

万吨， 其中：

2#

煤层

723

万吨，

11#

煤层

2303

万吨。

该矿井井田面积大、 煤种好、 储量丰富， 并具有资源进一步扩充的条件。 按现有储量以

60

万吨

/

年的生产能力计算， 矿井服务年限为

36

年， 完全符合晋国资产权 ［

2006

］

94

号文件有关收购地方煤矿

的要求。

2

、 整合方式

公司有关部门对黑龙强肥煤公司进行多次现场调研， 认为该矿井生产条件较好， 具有丰富的扩区

资源， 煤种为稀缺煤种，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据初步评估， 截止

2009

年

4

月

30

日， 该公司净资产

为

39988

万元。 经公司与黑龙强肥煤公司原股东协商， 并报请山西省国资委批复同意， 我公司拟出资

收购黑龙强肥煤公司

60%

股权， 预计出资额不超过

23993

万元， 实际出资额以省国资委核准的资产评

估结果为准， 股权转让及重组的具体事宜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根据省国资委批复意见和双方签订的股

权转让合同办理。

经审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1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 《关于整合山西蒲县伊田肥煤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 《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 的有关精神和公司

"

十一五

"

资源储备和发展战略

规划的要求， 为充分发挥公司在整合地方煤炭资源中的优势， 进一步提高公司煤炭资源储量和产能、

丰富公司煤炭品种结构， 经与山西蒲县伊田肥煤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伊田肥煤

"

） 协商

,

公司拟出

资重组伊田肥煤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1

、 伊田肥煤公司基本情况

伊田肥煤公司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蒲县黑龙关镇南峪村， 由自然人霍五奎、 霍福奎两位自然人出资

设立， 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其中霍五奎出资

3300

万元， 占公司

55%

的股权， 霍福奎出资

2700

万

元， 占公司

45%

的股权。 该公司由原蒲县黑龙关镇南峪煤矿、 蒲县黑龙关镇南峪煤矿二坑口、 蒲县黑

龙关永和联营煤矿三个矿整合而成， 井田面积

4.1491

平方千米， 批准开采

2#

、

11#

煤层， 煤种为肥煤

和主焦煤， 现为技改矿井， 设计生产能力为

45

万吨

/

年。

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 （晋国土资源储备字 ［

2007

］

572

号）， 该矿井

2#

、

11#

煤层保有储量

3706

万吨， 其中：

2#

煤层

733

万吨，

11#

煤层

2973

万吨。

该矿井井田面积大、 煤种好、 储量丰富， 并具有资源进一步扩充的条件，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按现有储量以

60

万吨

/

年的生产能力计算， 矿井服务年限为

44

年， 完全符合晋国资产权 ［

2006

］

94

号

文件有关收购地方煤矿的要求。

2

、 整合方式

公司有关部门对伊田肥煤公司进行多次现场调研， 认为该矿井生产条件较好， 具有丰富的扩区资

源， 煤种为稀缺煤种，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据初步评估， 截止

2009

年

4

月

30

日， 该公司净资产为

43988

万元。 经公司与伊田肥煤公司原股东协商， 并报请山西省国资委批复同意， 我公司拟出资收购

伊田肥煤公司

60%

股权， 预计出资额不超过

26392

万元， 实际出资额以省国资委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

为准， 股权转让及重组的具体事宜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根据省国资委批复意见和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

合同办理。

经审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1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600102

证券简称
：

莱钢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09-007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

1.5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5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3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

日

●

除 息 日：

2009

年

6

月

2

日

●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5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本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0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次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9

年

4

月

25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本次分红派息以本公司

2008

年末总股本

922,273,0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5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

138,340,963.8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509,380,062.45

元转入下年度。

2

、发放年度：

2008

年度。

3

、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的红利，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

得税后，实际每股发放红利

0.135

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机构投资者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实际每股发

放红利

0.15

元。

4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照税后金额每股

0.135

元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发放现金红利；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10

个工作

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1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

凭证；（

2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3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

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

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

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0.015

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则本公司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

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5

、发放范围

截止

2009

年

6

月

1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

日

2

、除 息 日：

2009

年

6

月

2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5

日

四、分红实施办法

1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新兴路

21

号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室

/

证券部

联 系 人：于家慧联系电话：

0634-6820601

传真：

0634-6821094

。

六、备查文件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